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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
“
田制不立

” 、 “
不抑兼并

”

说驳议

杨际平
(厦门大学 历史系

,

福建 厦门 3 61 00 5

汇内容提要〕治宋代经济史的学者常说宋人曾说过宋朝
“
田制不立

” 、 “

不抑兼并
” 。

其实
,

说宋代
“
田

制不立
”

者
,

是《宋史》的作者脱脱等人
,

不是宋人
。

宋元 时人论
“
田制

” ,

有两种不同的涵义
。

一种是专

指
“

井田制
” ,

这种意义的
“
田制

” ,

不独宋代没有
,

春秋战国
、

秦汉
、

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 代
,

也都没有
。

“
田制

”

的另一种涵义是指各种土地政策
、

土地法规
,

这种意义上的
“
田制

” ,

不仅两 汉
、

北魏
、

北齐
、

北周
、

隋
、

唐有
,

宋代也有
。

宋人王应麟等的意见就是如此
。

宋人王锉只是说宋初
“

置转运使于逐路
,

专一 飞挽

当粮
,

晌军为职
,

不务科效
,

不抑兼并
” ,

而不是说整个宋朝政府机构都
“

不抑兼并
” 。

实际上
,

抑制兼并

的传统 思想仍是宋代政坛 的主流思想 ;宋代政府还是实行抑制兼并政策的
。

宋代抑制土地兼并之力度

与效果皆不及此前的北朝隋唐
。

但不 能因此就说宋代的墓本国策是不 抑兼并
,

甚或说宋代实行促进土

地兼并政策
。

如果不是采取了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
,

宋代土地兼并的势头必将更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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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宋代经济史的学者常说宋代时人曾说过

宋朝
“

田制不立
” 、 “

不抑兼并
” 。

论者常据此认

定
“

田制不立
” 、 “

不抑兼并
”

是宋代的基本国策
。

我过去也采纳过这一提法
。

但细审相关资料后
,

我发现宋人并没说过我朝
“
田制不立

”

的话
,

也

没有笼统地说我朝
“

不抑兼并
” 。

撰之以宋代的

史实
,

我认为宋代不仅有田制
,

而且也抑兼并
。

一
、

说宋代
“
田制不立

”

者并非宋人

说宋人讲 (我朝 ) 田制不立
,

唯一的根据是

《宋史》卷一七三 《食货志
·

农田 》载
: “

自景德

以来
,

四方无事
,

百姓康乐
,

户 口蕃庶
,

田野 日

辟
。

仁宗继之
,

益务约己爱人
。

即位之初
,

下诏

曰 : `

今宿麦既登
,

秋种向茂
,

其令州县谕民
,

务

谨盖藏
,

无或妄费
。 ’

上书者言赋役未均
,

田制

不立
,

因诏限田
:
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

,

牙前将

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
,

止一州之内
,

过是者论

如违制律
,

以田赏告者
。

既而三司言
:
限 田一

州
,

而 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
,

至不敢举事
。

又听

数外置墓田五顷
。

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
,

未

几即废
” 。

据《宋史》上述记载
,

很容易得出
“

田制不

立
”

云云乃乾兴元年 ( 10 22 )上述上书者所言的

结论
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
。

关于乾兴元年上封者

的建言
,

《宋会要辑稿
·

食货》有更详尽的记

述
,

文虽长
,

但很重要
,

仍具引于下
:

“
乾兴元年十二月

,

仁 宗已 即位未改

元
,

上封者言
: `

自开 国 以来
,

天下承平六

十余载
,

然而 民间无蓄积
,

仓凛未陈腐
。

稍

或饥歉
,

立致流移
。

盖差役赋敛之未均
,

形

势索强 所侵扰也
。

又若 山 海之利
,

岁月所

增
,

莫不笼尽
。

提封万里
,

商旅往来
,

边食

常难
。

物价腾踊
,

匹 帛金银比 旧价倍
,

解食

粮草所在增贵
。

复有榷酷
,

尤为磨清 ( ? )
,

不 立禁约
,

只务创添
,

为害滋深
,

取利何极
。

至如川远 ( ?) 所产 虽富
,

般运 实多
,

收 买折

科
,

织造染练
,

其费不一
。

所有四害
,

今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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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 陈
。

伏见劝课农桑
,

曲尽条 目
。

然 乡 l’N

之弊
,

无由得知
。

朝廷惠泽虽优
,

豪势侵凌

周暇
,

遂使单贫下 户
,

力役靡供
。

仍 岁丰

登
,

稍能 自给
。

或时水旱
,

流转无从
。

户籍

虽有增添
,

农民 日 自减少
。

以 臣愚见
,

且以

三千户之邑
,

五等分算
,

中等以上可任差遣

者约千户
,

官员形势街前将 吏不舍一二百

户
,

并免差遣
,

州县 乡村诸色役人又不舍一

二百户
。

如此则二三年内已总遍差
。

才得

归农
,

即复应役
,

直至破尽家业
,

方得闲休
。

所以人户惧
,

稍见有田产
,

典卖与形势之家

以避摇役
。

因为浮浪
,

或 患惰游
。

更有诸

般恶悻
,

影 占门户
,

田 土稍 多
,

便作佃户名

目
。

若 不禁止
,

则 天 下 田 畴半 为形 势所

占
’ 。

复请
: `

应 自今见任食禄人 同居骨肉

及衙前将吏各免户役者
,

除见庄业外
,

不得

更典卖 ( 买 ) 田 土
。

如 违
,

许人 陈告
,

典卖

(买 ) 田土没官
。

自然减农田之弊
,

均差遣

之劳
,

免致力役不 ( ?) 禁
,

因循失业
。

其罢

体罢任前资官元 无 田者
,

许置 五 项为 限
。

乞差近上明干 吏检会茶盐体例
,

条例 出 自

衰断
,

裁择施行
。 ’

诏三 司委农官五 日内定

夺
。

三司言 : `

准农田救
,

应 乡村有庄田 物

力者苟免差摇
,

虚报逃移
,

与形势户同情启

悻
,

却于名下作客
,

影庇差摇
,

全种 自己 田

产
,

今与一月
,

自首放罪
。

限满不 首
,

许人

告论
,

依法断遣支尝
。

又准天禧四年敦
,

应

以田产虚立契典卖于形势豪强户下隐庇差

役者
,

与限百 日
,

经官 自首
,

改正户名
。

限

满不首
,

许人陈告
。

命官使 臣除名
,

公人
、

百性决配
。

今准 臣僚奏请
,

众官定夺
,

欲应

臣僚不 以见在任罢任
,

所置庄田
,

定三十顷

为限
。

街前将吏合免户役者
,

定十五项为

限
。

所典买 田 只得 于一 州之 内
。

典 买 数

目
,

如有祖
、

父迁葬
,

若令随庄 卜葬
,

心恐别

无莹地选择方所
。

今除前所定顷数
,

许更

置坟地五顷 为限
。

如经条贯后辄敢违犯
,

许人陈告
。

命官使 臣科违制 罪
,

公人永 不

收充 职 役
,

田 产给 告事人
。

… …
’

并从

之
” ① 。

两相 比对
,

不难发现
,

上引 《宋史
·

食货

志 》与《宋会要辑稿
·

食货》所记为同一件事
。

《宋会要辑稿
·

食货》所记
“

上封者
”

的言论与

三司的建议都很具体
、

完整
,

应未经大删削
。

据

《宋会要辑稿
·

食货 》所记
,

我们可以确信乾兴

元年 ( 10 22 )十二月某
“

上封者
”

虽然谈到赋役

不均与豪强兼并问题
,

但其中并无 ( 我朝 )
“
田

制不立
”

之语
。

说宋代
“

田制不立
”

者
,

是 《宋

史》的作者脱脱等人
,

而不是宋人
。

《宋史》卷一七四 《食货志
·

赋税》又载 :

“

宋克平诸国
,

每以恤 民为先务
,

累朝相承
,

凡

无名苛细之敛
,

常加划革
,

尺嫌斗粟
,

未闻有所

增益
。

一遇水旱摇役
,

则镯除倚格
,

殆无虚岁
,

倚格者后或凶歉
,

亦辄镯之
。

而又田制不立
,

圳

亩转易
,

丁 口隐漏
,

兼并冒伪
,

未尝考按
,

故赋人

之利视前代为薄
” 。

其中
“

田制不立
”

一语
,

也

是 ((宋史》作者的见解
,

不是出自宋人之口
。

宋元时人论
“
田制

”

有两种不同的涵义
,

一

种是专指
“

井田制
” ,

如苏询 ((嘉佑集》卷五 《田

制》所说的
“
田制

”

就是专指
“

井田制
” 。

宋人欧

阳修说
“

自周衰迄今
,

田制废而不复者
,

千有余

岁
” ② ,

张载说
“

孤秦以战力窃攘
,

灭学法
,

坏田

制
,

使儒者风义寝弊不传
” ③ ,

苏辙说
“

盖天下之

多虞
,

其始 自井田之亡
。

田制一败
,

而民事大

坏
,

纷纷而不可止
” ④ ,

魏了翁说
“

自田制坏
,

乡

法废
,

库序射乡之礼不复可行
,

士大夫由乎流俗

敝化之中
,

非隐居遁世以独善身
,

则席宠藉位以

迫整民
’ ,

⑤
, “

夫 自乡治废
,

田制坏
,

士之贫篓反

出农工商贾下
” ⑥ ,

元人黄络说
“

厥今田制之坏
,

宗道之废
,

亦巳久矣
” ⑦ ,

陆文圭说
“

自田制坏
,

乡治废
,

士失其守反不如农工商贾之有定业

也
’ ,

⑧
,

陈旅说
“

自夫田制
、

宗法之皆废也
,

虽贵

臣大家有私田以供粟盛
,

而世远族分
,

能存田以

祀其先者寡矣
” ⑨等等

,

其所谓
“
田制

”

也都是专

指
“

井田制
” 。

时人的所谓
“

田制
” ,

绝大多数即

取此义
。

这种意义的
“
田制

” ,

不独宋代没有
,

春秋战国
、

秦汉
、

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
,

也都

没有
。

《田制》的另一种涵义是指各种土地政策
、

土地法规
,

乃至对土地的规划
、

利用等等
。

如宋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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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一六 《历代田制考》
,

内

容就包括秦废井田开吁陌
,

汉董仲舒请限民名

田
,

赵过教民为代田
,

师丹建言 限名田
,

新莽的

更名天下 田 曰王田
,

建武十五年诏州郡检核垦

田户 口
,

北魏
、

北齐
、

北周
、

隋唐的
“

均田制
” ,

开

元九年宇文融为劝农使括逃户及籍外田
,

陆蛰

请为占田条限
,

后周世宗以元镇均田图赐诸道
,

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痔定其税等

等
。

廖行之《省斋集》卷四《田制论》
,

内容也包

括汉代的限民名 田与王莽的王 田制等等
。

张方

平说的
“

大概古今田制
,

未有输钱之法
” 。 ,

元人

胡诊说的
“

田制邀矣
,

三代 日井
,

春秋之晋 曰

爱
,

秦之商君 日辕
,

汉之晃错日屯
,

赵过 曰代
,

充

国日营
,

真宗用耿望之之计于是乎治屯田
,

仁宗

用欧阳修之议于是乎建营田
” @

,

赵世延说的
“

履亩而税者
,

亦田制之一法也
” @ 等等

,

他们所

说的
“

田制
” ,

都是这种意思
。

这种意义上的
“

田制
” ,

不仅两汉
、

北魏
、

北

齐
、

北周
、

隋
、

唐有
,

宋代也有
。

宋人王应麟等的

意见就是如此
,

不是我们今天才这么说
。

王应麟所说的北魏
、

北齐
、

北周
、

隋
、

唐各朝

的
“

田制
”

主要体现在各朝的
“

田令
”

(或曰
“

地

令
”

)上
。

北魏太和九年《地令》计 巧 条
,

见 《魏

书》卷一一 O《食货志 》
。

北齐
、

北周
、

隋《田令》

(或曰《地令 ))) 现不存
,

其大旨见于 《隋书》卷

二四《食货志 》
。

唐《田令》计 55 条
,

见戴建国

《唐 (开元二十五年令
·

田令 )研究》。
,

内容包

括民户 (一般民户与工商户
、

僧尼
、

道士
、

女冠
、

官户
、

在牧官户奴等 ) 应受田对象
,

应受 田限

额
, “

授田
”

办法
,

官吏应授永业田限额
,

官吏请

授
、

继承
、

追收永业田的办法
,

有关职分田
、

公癣

田
、

屯田的规定
,

有关换 田的规定
,

有关河道改

流新出地处理办法的规定
,

有关公私荒田借耕

的规定
,

有关竞田收益处理办法的规定
,

有关水

卤
、

沟涧等不堪耕种地的处理办法等等
。

唐安

史乱后
, “

均田制
”

名实俱亡
,

《田令》中的大部

条款已经失效
,

但仍有少数条款继续行用
,

并一

直沿用至五代
、

宋初
。

宋初编修的许多
“

编救
”

( 《建隆编救 》
、

《太平兴国编救》
、

《淳化编救》
、

《咸平编救》
、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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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中祥符编救》
、

《天圣编救 》等等 )
,

都已失

传
,

其中是否包括《 田令》的内容
,

已无法确知
。

但其时政府大力鼓励垦荒
,

招诱流民归业
,

与此

相关的政策规定
,

估计会在上述编救中得到反

映
。

宋初令
、

式多用唐令
、

式旧文
,

所以宋太宗

时编修的《淳化令》也应该包含 《田令 》这一篇
。

宋仁宗天圣七年 ( 10 29 )修定的《天圣令》
“

凡取

唐令为本
,

先举见行者
,

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

之
。

其今不行者
,

亦随存焉
” ⑧ 。

《天圣令
·

田

令》共有以下 7 条
:

l
、

诸田广一 步
、

长二 百 四十步为亩
,

亩百为项
。

2
、

诸每年课种 桑枣树木
,

以 五等分

户
,

第一等一百根
,

第二等八十根
,

第三等

六十根
,

第四等四十根
,

第五等二十根
。

各

以桑枣杂木相半
。

乡土不 宜者
,

任 以所 宜

树充
。

内有孤
、

老
、

残
、

疾及女户无男丁者
,

不在此限
。

其桑枣滋茂
,

仍不得非理祈伐
。

3
、

诸官人
、

百姓
,

并不 得将 田 宅舍施

及卖易与寺观
。

违者
,

钱物及田宅并没官
。

4
、

诸田为水侵射
,

不依旧 流
,

新 出之

地先给被侵之家
。

若别县界新出
,

亦准此
。

其两岸异管
,

从正流为断
。

5
、

诸竞田判得
,

已耕种者
,

后 虽改判
,

苗入种人 ;耕而未种者
,

酬其功力
。

未经断

决
,

强耕种者
,

苗从地判
。

6
、

诸职田
,

三京及大藩镇四十 项
,

藩

镇三十五项
,

防
、

团州三十项
,

上
、

中州二十

项
,

下州
、

军
、

监十五顷
,

边远小郡户少者一

十项
,

上
、

中
、

下 县 十项 至七 项
,

为 三等给

之
。

给外有剩者
,

均授
。

州县兵马监临之

官及上佐录事
、

司理参军
、

判 司等
,

其给剩

田之数
,

在州不得过幕职
,

在县 不得过薄
、

尉
。

7
、

诸职分陆田 (桑
、

拓
、

丝
、

绢等 目 )限

三月三十 日
,

稻田 限四月三十 日
,

以前上者

并入后人
,

以后上者入前人
。

其麦 田 以九

月三十 日为限
,

若前人自耕未种
,

后人酬其

功直 ; 已 自种者
,

准租分 法
。

其限
,

有月闰

者
,

只 以所附月为限
,

不得更理 闰月
。

若非



次移任
,

已施功 力
,

交与见官者
,

见 官亦酬

功直
,

同官均分如法
。

若罪犯不 至去官
,

虽

在禁
,

其 田 并同见任 ;去 官者
,

同阔官例
。

或本官暂 出即还者
,

其权署之人不 在分

给L 。

庞籍等修《天圣令
·

田令》时
,

唐旧制大多

已经失效
,

而新制又尚未完备
,

所以条 目较少
。

天圣以后
,

随着田制的 日益完备
,

《田令》的条

目也逐渐增多
。

仅现存《庆元条法事类》残本L

就可以辑出以下《庆元令
·

田令》叭 5 条
:

,’(( 田令》
:
诸州县条具 雨 肠及二麦

、

黍
、

禾
、

稻分数 (注
: 自四月一 日至九 月终 )

,

县五 日

一申州
,

州十 日一 申安抚
、

转运司
。

逐司类聚
,

四川
、

二广
,

每月 ;余路每半月开具 闻奏
。 ” L

,’( 田令》 :
诸相验覆视碱 卤生发地土

,

被

差官不许辞避
,

仍 限三 日起发
。 ” 。

,’( 田令》 :
诸职 田

,

系省 员废并
,

或无应 受

之官
,

即充朝廷封椿钱物
。

诸职田收到租课
,

应充朝廷封椿钱物者
,

州

限十 日具数申提点刑狱司检察构收
。 ” 。

叹 田令》 :
诸欠及均备官物应 纳 田 宅入官

者
,

估价折立租课
,

召人认税佃赁
,

限十年内听

以所收子利细 ( ?) 填欠数足 日
,

给还元产 (注
:

如愿以别钱赎者亦 听 )
。

限满
,

依没官财产法
。

其应卖而无人承买者
,

亦听赎
。

官有增修
,

计价

贴纳 ( 注
: 因主持官物 欠折致估 纳者

,

仍依本

条 )
。 ” ⑧

,’(( 田令》 :
诸田 因水发冲注塌坏

,

或 因官

司占废
,

不 堪开修耕作 (按
: “

开修耕作
”

疑为
“

开耕修作
”

之误 )
,

应 开阁减免税租者
,

许地主

或业主申县
。

五 日 内令
、

佐亲诣检量项亩
。

后

有退复田堪耕种者
,

者郁 限三十 日申县
,

依此检

量籍记
,

限一年归业 ( 注
:
黄河积水

,

限二年 ;一

发水
,

限一年半 )
。 ” 。

,’( 田令》 :
诸监 司劝率知 州

、

通判责委令
、

佐分定 乡村
,

劝诱人户
,

每岁约地亩
、

人力
,

以时

添植桑拓
,

不得追扰科校
” 。 。

,’( 田令》 :
诸田 为水所冲

,

不循 旧流 而有

新出之地者
,

以新出地给破 (被?) 冲之 家 (注
:

可辫田主姓名者
,

自依退复 田法 )
,

虽在他县 亦

如之
。

两 家以上被冲而地少给不足者
,

随所冲

顷亩 多少均给具
。

两岸异管
,

从中流为断
。

诸雨水过常而储积为害
,

及于道路有妨者
,

令
、

佐监督导决
。

水大者
,

州差官计度
,

仍 申监

司
。

若功役稍众
,

转运司应副
;
并差官同本州相

度
,

行讫
,

具应用财力及导决次第申尚书本部
。

诸州雨雪过常或想亢
,

提举常平 司体量
,

次

月申尚书户部
。

诸江河山野
、

阪泽
、

湖塘
、

池泳之利与民共

者
,

不得禁止及请佃
、

承买
,

监司常切觉察
,

如许

人请佃
、

承买
,

并犯人纠助以 闻
。

河道不得筑堰

或束狭
,

以利种植
。

即睹水之地
,

众共溉田 者
,

官司仍明立界至
,

注籍 ( 注
:
请佃及买者

,

追地

利入官 )
。

诸陆田兴修为水 田者
,

税依旧额输纳
。

即

经五料
,

提点刑狱司报转运 司依乡例 增立水 田

税额
” 。

⑧

叹田令》
:
诸添差 官系纳土归明人 (注

: 西

北归明人虽非纳土
,

同 )
,

职田依正官给 ( 注
: 不

厘务
,

非 )
。

诸归明人官给田 宅不得典卖
。

已死而子孙

典卖者
,

听 ( 注
: 子孙

,

谓归明复所生也 )
。

诸归明人应给田 者
,

以堪耕种 田 限半年 内

给
。

每三 口给一项 ( 注
: 不及三 口

,

亦给一项
。

如遇灾伤
,

粮食不足者
,

不限月
,

依乞丐人法计

口给米豆 )
。

愿 请他 州田 者 听
,

不得诣 田 所
。

如有妨占或不堪耕种者
,

官为验实别给
,

即愿召

人承佃者
,

经官自陈
,

令
、

佐亲审责状
,

召有物力

(注
:
本州县吏人

、

公人不得承佃 )给付
。 ” 。

《庆元条法事类 》共 80 卷
,

现存 38 卷
,

不

到全书一半
。

从现存 《庆元条法事类 》不到一

半的残本中
,

就辑出庆元《田令 》巧 条
,

内容包

括职田的经营
、

归明人的给授田
,

水侵田的退复

给授
、

山林川泽的共享和对民户的劝课农桑等

等
。

此外
,

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 (上 )卷九《户婚

门
·

亲邻之法》载宋理宗时胡石壁的书判说
:

“

照得所在百姓多不晓亲邻之法
,

往往以为亲

自亲
,

邻 自邻
。

执亲之说者
,

则凡是同关典卖之

业
,

不问有邻无邻
,

皆欲取赎
。

执邻之说者
,

则
·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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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是南北东西之邻
,

不问有亲无亲
,

亦欲取赎
。

殊不知在法所谓应问所亲邻者
,

止是问本宗有

服纪亲之有邻至者
。

如有亲而无邻
,

与有邻而

无亲
,

皆不在问限
。

见于庆元重修田令与嘉定

十三年刑部颁降条册
,

昭然可考也
。 ” ⑧ 由此我

们又可知
,

庆元《 田令》 中至少还有典
、

卖 田宅

问亲邻与亲邻执赎等方面的规定
。

元人欧阳玄

《分宜县学复田记》谈到 : “

宋《田令》 :
寺已有常

住田
,

不得买民业
” 。 ,

因为 自唐入宋一直都有
“

诸官人
、

百姓
,

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

观
。

违者
,

钱物及田宅并没官
”

的规定
,

因而我

们相信
,

庆元《田令》中应该也有这一条
。

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四《户婚
·

争业
·

游

成讼游洪父抵当田产》判语提到
“

准法
:
应交易

田宅
,

过三年而论有利债负准折
,

官司并不得受

理
。

又准法
:
应交易田宅

,

并要离业
,

虽割零典

买
,

亦不得自佃赁
” 。

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五

《户婚
·

争业
·

侄与出继叔争业 》翁浩堂判语

提到
“

在法
:
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

,

又遗嘱满

十年而诉者
,

不得受理
” 。

《名公书判清明集 》

卷六《户婚
·

争屋业
·

叔侄争再判》吴恕斋判

语提到
“

在法
:
诸同居卑幼私辄典卖 田地

,

在五

年内者
,

听尊长理诉
。

又
:
诸祖父母

、

父母已亡
,

而典卖众分田地
,

私辄费用者
,

准分法追还
,

令

原典卖人还价
,

即满十年者免追
,

止偿其价
“ 。

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四《户婚
·

争业
·

遭司送

许德裕等争田事》判语提到 : “

准法
:
诸祖父母

、

父母已亡
,

而典卖众分田宅
,

私辄费用者
,

准分

法追还
,

令元典卖人还价
,

即典卖满十年者免

追
,

止偿其价
,

过十年
,

典卖人死
,

或已二十年
,

各不在论理之 限
” 。

上 面提到的这些
“

法
” 、

“

令
” ,

都有可 能出自庆元 《 田令 》
。

上述这些

《田令》
,

自应属
“

田制
”

范畴
。

既有如此之多的

宋代《田令》条款在
,

我们又怎么能说宋代
“

田

制不立
”

!

除了《田令》
,

宋代还有《田格》
、

《农田救》

等法律文书
。

这些法律文书
,

自然也都与田制

有关
。

宋代长期实行鼓励农民垦荒政策
,

招诱

逃户归业政策
,

这些政策应该也属 田制范畴
。

从所有制形式讲
,

宋代仍然是国家土地所
·

10
·

有制与地主土地私有制
、

农民土地私有制并存
。

上述各种土地所有制形式
,

自然也都是我们今

天所说的田制
。

总而言之
,

只要我们不象欧阳修等那样
,

认

为只有井田制才是 田制
,

其它都不算 田制
,

那

么
,

我们就应该承认
,

宋代还是有
“
田制

”

的
,

并

非
“

田制不立
” 。

二
、

宋人未曾笼统地说我朝
“
不抑兼并

”

南宋王明清《挥座录余话》卷一《祖宗兵制

名 <枢廷备检>》记
: “

建炎庚戌
,

先人被 旨修《祖

宗兵制》
,

书成
,

赐名《枢廷备检》
,

今藏于右府
。

其详已见《后录》
。

独有暇引》文存于家集
,

用录

于后
” 。

《枢廷备检》的《引》文很长
,

自
“
臣窃

闻
,

祖宗兵制之精者
,

盖能深鉴唐末五代之弊

也
” ,

至
“

今臣之浅拙
,

虽欲抽绎传载所有
,

不能

知也
。 ”

共有 27 00 多字
,

其中有一段是评述地方

军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
,

谈及
“

不抑兼并
”

问

题
:

“

州郡节察防团刺史
,

虽召居京师
,

谓之遥

授
。

至于一郡
,

则尽行军制
:
守臣通判名衔必带

军州 ;其佐曰 签书军事
,

及节度
、

观察
、

军事推

官
、

判官之名 ;虽曹椽悉曰参军
。

一州税赋民财

出纳之所
,

独 日军资库者
,

盖税赋本以赡军
。

着

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努库者
,

使知一州以兵为本
,

咸知所先也
。

置转运使于逐路
,

专一飞挽当粮
,

铜军为职
,

不务科敛
,

不抑兼并
。

富室连我 吁

陌
,

为国守财尔
。

缓急盗贼窃发
,

边境扰动
,

兼

并之财
,

乐于输纳
,

皆我之物
。

所以税赋不增
,

元元无愁叹之声
,

兵卒安于州郡
,

民度安于 田

间
。

外之租税足 以赡军
,

内之甲兵足以护民
。

城郭与村乡相资
,

无内外之患者此也
。

一州钱

解之出人
,

士卒之役使
,

令委贰郡者当其事
。

一

兵之寡
,

一米之微
,

守臣不得而独预
。

其防微杜

渐深矣
。

,,@
。

论者或以此证明
“

宋王朝支持土地兼并
,

把此作为国策
” ,

并认为
“

富室连我吁陌
,

为国

守财尔
,

缓急盗贼窃发
,

边境扰动
,

兼并之财
,

乐

于输纳
,

皆我之物
”

一语是赵匡撒对其
“

不抑兼

并
”

的解释。 。

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研究
。

其



一
,

可否将王锉所说的宋初
“

置转运使于逐路
,

专一飞挽色粮
,

炯军 为职
,

不务科敛
,

不抑兼

并
”

引申为宋代
“

不抑兼并
” 。

其二
, “

富室连我

降陌
,

为国守财尔
,

缓急盗贼窃发
,

边境拢动
,

兼

并之财
,

乐于输纳
,

皆我之物
”

一语是否 出自赵

匡清L之 口
。

其三
,

宋朝政府是否完全
“

不抑兼

并
” 。

从王锉《枢廷备检
·

引》的上段引文可知
,

王锉只是说宋初
“

置转运使于逐路
,

专一飞挽

当粮
,

响军为职
,

不务科敛
,

不抑兼并
” ,

而不是

说整个宋朝政府机构都
“

不抑兼并
” 。

我们知

道
,

汉代的部刺史是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
,

介于

中央与地方郡县之间
。

部刺史的职责主要是监

察地方官
。

部刺史以
“

六条问事
。

非条所问
,

即不省
” 。

此六条就是
: “

一条
,

强宗豪右 田宅

逾制
,

以强陵弱
,

以众暴寡
。

二条
,

二千石不奉

诏书遵承典制
,

倍公向私
,

旁诏守利
,

侵渔百姓
,

聚敛为奸
。

三条
,

二千石不恤疑狱
,

风厉杀人
,

怒则任刑
,

喜则淫赏
,

烦扰刻暴
,

剥截黎元
,

为百

姓所疾
,

出崩石裂
,

妖祥讹言
。

四条
,

二千石选

署不平
,

苟阿所爱
,

蔽贤宠顽
。

五条
,

二千石子

弟恃估荣势
,

请托所监
。

六条
,

二千石违公下

比
,

阿附豪强
,

通行货赂
,

割损正令也
。 ① ”

其第

一条就是抑制豪强兼并
,

其第六条也与豪强兼

并势力有关
。

宋初转运使也是处于中央与地方

机构的一个中间环节
。

王侄之所以在论说宋初

转运使的职能时特别强调转运使
“

不抑兼并
” ,

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宋初转运使与两汉刺史在职

官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相近
,

而职能却不同
,

因而

特别强调宋初逐路转运使
“

专一飞挽当粮
,

晌

军为职
,

不务科敛
,

不抑兼并
” 。

但宋代诸路转

运使专管
“

飞挽当粮
,

响军为职
”

的时间并不

长
。

宋代诸路设转运使始于乾德元年 ( 963 )
,

而自太平兴国二年 ( 9 7 7 )后
,

转运使便逐步被

委以刑讼
、

按廉
、

敢盗等职责
。

故《宋史 》卷一

六七《职官志》言转运使
“

掌经度一路财赋
,

而

察其登耗有无
,

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 ;岁行所

部
,

检察储积
,

稽考帐籍
,

凡吏蠢民痪
,

悉条以上

达
,

及专举刺官吏之事
” ,

与王锉所言就不尽相

同
,

其部分职能实已与汉刺史相近
。

可见
,

王侄

所说的
“

置转运使于逐路
,

专一飞挽当粮
,

响军

为职
,

不务科敛
,

不抑兼并
” ,

仅仅适用 于宋初

一段不长的时 间
。

据《宋史 》卷一六三《职官

志》记载
,

元丰 ( or 78
一 10 85 ) 以后的户部便

“
以

版籍考户 口之登耗
,

以税赋持军国之岁计
,

以土

贡辨郡县之物宜
,

以征榷抑兼并而佐调度
,

以孝

义婚姻继嗣之道和人心
,

以 田务券责之理直民

讼
,

凡此归于左曹
。 ”

说明不迟于元丰年间
,

尚

书户部之责中便有
“

以征榷抑兼并
”

这一项
。

至于
“

富室连我吁陌
,

为国守财尔
,

缓急盗

贼窃发
,

边境拢动
,

兼并之财
,

乐于输纳
,

皆我之

物
”

一语是否出自赵匡 )9L 之 口
,

我们可 以从以

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
。

据王明清《挥座录余话 》介绍
,

王锉于建炎

庚戌年 ( 1 13 0 )
“

被旨修祖宗兵制
,

书成
,

赐名

《枢廷备检》
” ,

该书只是
“

藏于右府
”

而未行于

世
。

王明清撰《挥座录》
,

乾道丙戌 ( 1 16 6) 年完

成的
,

后来称之为《挥座录
·

前录 》 ;绍熙甲寅

( 1 19 4 )续作的
,

后来称之为《挥座录
·

后录 》 ;

庆元 ( 1 195
一 12 00 )初又续作 的

,

后来称之为

《挥座录
·

三录》
。

《挥座录
·

余话 》完成的时

间当晚于庆元初
,

王明清时年七十有余
。

陈傅

良与王明清为同时代人
,

两人有一定交往⑧
。

陈傅 良卒于嘉泰四年 ( 1 204 )
,

生前撰有 《周汉
以来兵制》一书

,

但
“

未脱稿
” 。 。

据邓广铭先生

《陈傅良的 <历代兵制 >卷八与王锉的 <枢廷备

检 >》一文考证 :
陈傅 良生前只完成该书之前七

卷 ( 自周至五代 )
, “

其第八卷乃是后来刻书人

任意从其它文籍中掇拾 了来而补人其中的
。

《历代兵制》这一书名
,

自然也不是陈傅 良所拟

定的
” 。 。

因为后来的刻书人把陈傅 良未完稿

的《周汉以来兵制》与王明清《挥座录余话 》卷

一《祖宗兵制名 <枢廷备检 >》中的《枢廷备检
·

引》缀合成题名陈傅良撰的《历代兵制》一书 。 ,

而王明清《挥座录余话 》卷一 《祖宗兵制名 <枢

廷备检 ) 》与题名陈傅 良撰的《历代兵制》两书

在传抄转刻过程又渐生一些脱漏
、

衍误
,

所以今

天我们所见的
“

置转运使于逐路
,

专一飞挽色

粮
,

炯军为职
,

不务科敛
,

不抑兼并
。

富室连我

吁陌
,

为国守财尔
。

缓急盗贼窃发
,

边境扰动
,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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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并之财
,

乐于输纳
,

皆我之物
”

这段话便有 了

两个版本
。

王明清《挥座录余话》卷一 《祖宗兵

制名 <枢廷备检 >》各版本
,

于
“

富室连我 降陌
”

之前
,

都没有
“
曰

”

字 ;题名陈傅良撰的 《历代兵

制》各版本
,

于
“

富室连我吁陌
”

之前
,

都有
“
曰

”

字
。

有
`

旧
”

字
,

上 下文虽 比较连贯
,

但也有问

题
,

这就是缺失主语
,

或者说主语含糊不清
。

没

有
`

旧
”

字
,

虽然 显得脉络不清
,

但如果把它推

测为由夹注而阑人正文
,

文义就更顺畅
。

但不

管此语之前有没有一个
“
曰

”

字
,

此语都不可能

是出自宋太祖之 口
。

因 为王 明清《挥座 录余

话》卷一《祖宗兵制名 (枢庭备检>》引宋太祖的

话
,

都明确写为
“

太祖日
” ,

如记
: “

太祖尝 曰
:

`

抚养士卒
,

不吝爵赏
,

苟犯吾法
,

惟有剑耳
’ 。

… …班大原之师则谓将士 曰 : `

尔辈皆吾腹心

爪牙
,

吾宁不得太原
,

岂忍令害尔辈也
。 ’

或诉

郭进修第用莆瓦如诸王制
,

则日
: `

吾于郭进 岂

减儿女耶 ”
’

等等
。

其
“

富室连我 吁陌
,

为国守

财尔
。

缓急盗贼窃发
,

边境扰动
,

兼并之财
,

乐

于输纳
,

皆我之物
”

一语之前没说
“

太祖曰
” ,

这

本身就说明这句话不是太祖说的
,

而是王锉本

人的意思
。

退一步说
,

即使 王侄 明言此语是
“

太祖

曰
” ,

我们也不能轻信
。

因为宋代朝臣与士大

夫对
“

祖宗
”

之法是很迷信的
,

如果宋太祖果真

说过
“

富室连我吁陌
,

为国守财尔
。

缓急盗贼

窃发
,

边境扰动
,

兼并之财
,

乐于输纳
,

皆我之

物
”

之类的话
,

并将它定为基本国策
,

正史或政

书理应有所反映
,

北宋一百多年间
,

官僚士大夫

们也一定会反复征引
,

断不至于北宋百余年无

人述说
,

而突然出现于权枢密院编修官王锉的

并未行于世的《枢廷备检》
,

而又借其子王 明清

的
“

较委巷流传之小说终有依据
”

的札记《挥座

录余话》而行于世。
。

试想
,

王锉编纂《枢廷备

检》时距宋初已有 100 多年
,

王锉只是一个权

枢密院编修官
,

他何以独知太祖有
“

富室连我

吁陌
,

为国守财尔
,

缓急盗贼窃发
,

边境扰动
,

兼

并之财
,

乐于输纳
,

皆我之物
”

之说? 而且
,

假

如王锉没有编纂 《枢廷备检》
,

或王锉既编纂

《枢廷备检 》之后
,

王 明清晚年未及撰其札记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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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挥座录余话 》
,

那 么
,

宋太祖这一 为
“

不 抑兼

并
”

作注的
“

祖宗之法
”

岂不彻底湮没无闻 了

吗 ?

三
、

抑制兼并的传统思想仍

是宋代政坛的主流思想

前面主要是从文献学角度
,

澄清宋人并没

有笼统地说我朝
“

不抑兼并
”

这一事实
。

但宋

人无此说法
,

并不就等于此说就一定不能成立
。

宋朝政权是否全然
“

不抑兼并
” ,

还是要根据当

时的基本的史实做出回答
。

这里想从当时官僚

士大夫的主流思潮与政府的政策规定两个方面

来探讨这个问题
。

豪强兼并问题是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

很突出的现实问题
,

因而也是官僚士大夫们经

常讨论的话题
。

宋代官僚士大夫谈论抑制兼并

的资料不胜枚举
,

这里仅以《宋史》所见为例
。

太宗朝
,

王旦通判郑州
, “

表请天下建常平

仓
,

以塞兼并之路
” ④ 。

仁宗初
,

苏绅为三 司盐铁判官
,

陈便宜八

事
,

其中便谈到
, “

欲民之安
,

则为之择守宰
、

明

教化 ;欲民之利
,

则为之去兼并
、

禁游末
。

恤其

疾苦
,

宽其摇役
,

则民安而利矣
” ① 。

景佑 ( 10 34

一 10 37 )中
,

集贤校理王琪请复置义仓
,

说
“

明

道中
,

饥歉
,

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军食不足
,

故民

有流转之患
。

是时
,

兼并之家 出粟数千石则补

吏
,

是岂以官爵为轻钦 ? 特爱民济物
,

不获已为

之尔
。

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
,

则义仓所人常多 ;

中下之家占田常狭
,

则 义仓所人常少
。

及水旱

振济
,

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
,

中下之民实先

受其赐矣
” ⑧ 。

庆历八年 l( 以 8 )
,

仁宗
“

手诏 近

臣访天下之务
” 。

权御史中垂鱼周询对以
“

仍

冀特发衰衷
,

出内努钱助关陕费
,

使通盐商之

利
,

改钱币之法
,

宣布德泽
,

与民休息
。

然后劝

勉农桑
,

隐括税籍
,

收遗利
,

抑兼并
” 。 。

在此前

后
,

王随知江宁府
, “

岁大饥
,

转运使移府发常

平仓米
,

计 口 日给一升
,

随置不听
,

曰 : `

民所以

饥者
,

由兼并闭朵
,

以邀高价也
。 ’

乃大出官粟
,

平其价
” 。 。

神宗初
,

京东转运使王广渊
“

以方春农事



兴而民苦乏
,

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
,

乞留本道

钱 帛五十万
,

贷之贫 民
” ⑧ 。

神宗熙 宁二 年

( 106 9 )
,

制置三司条例司建议诸路常平
、

广惠

仓钱谷应
“

遇贵量减市价巢
,

遇贱量增市价

朵
” ,

说此举
“

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
,

民既受贷
,

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
。

又常

平
、

广惠之物
,

收藏积滞
,

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

果
,

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
。

今通一路有无
,

贵发贱敛
,

以广蓄积
,

平物价
,

使农人有以赴时

趋事
,

而兼并不得乘其急
” 。 。

三年 ( or 70 )
,

判

大名府韩琦言
: “
臣准散青苗诏书

,

务在惠小

民
,

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
,

而公家无所利其

人
。

今所立条约
,

乃 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

贯陌
,

三等以上更许增借
,

坊郭户有物业胜质当

者
,

亦依乡户例支借
。

且乡村上等户并坊郭有

物业者
,

乃从来兼并之家
,

今令多借之钱
,

一千

令纳一千三百
,

则是官自放钱取息
,

与初诏绝相

违庚
” 。

五年 ( 10 7 2 )
,

三司请立市易务
,

有
“

兼

并之家
,

较固取利
,

有害新法
,

本务觉察
,

三司按

治
”

之文。 。

时吕嘉问提举京城市易务
, “

上建

置十三事
,

其一欲于律外禁兼并之家辄取利
,

神

宗去之
,

王安石执不可 9
。

熙宁七年 ( 1074 )
,

“

大旱
,

诏求直言
,

(曾 )布论判官吕嘉问市易倍

克之虐
,

大概 以为
: `

天下之财匾乏
,

良由货不

流通 ;货不流通
,

由商贾不行 ;商贾不行
,

由兼并

之家巧为摧抑
。

故设市易于京师以售 四方之

货
,

常低印其价
,

使高于兼并之家而低于倍菠之

直
,

官不失二分之息
,

则商贾 自然无滞矣
。

今嘉

问及差官于四方买物货
,

禁客旅无得先交易
,

以

息多寡为诛赏殿最
,

故官吏
、

牙驭惟衷之不尽而

息之不伙
,

则是官 自为兼并
,

殊 非市 易本意

也
’ 。

事下两制议
,

惠卿以为沮新法
,

安石怒
,

布遂去位
’ ,

.
。

熙宁年间
, “

司农寺言
: `

今立役

条
,

所宽优者
,

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毗 ;所

裁取者
,

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
。

若经制

一定
,

则衙司县吏无 以施诛求巧舞之奸 ”
,

。
。

在此前后
,

宋神宗与王安石讨论税法
,

王安石

说
: “

人主诚能知天下利害
,

以其所谓害者制

法
,

而加于兼并之人
,

则人 自不敢保过限之田 ;

以其所谓利者制法
,

而加于力耕之人
,

则人自劝

于力耕
” 。 。 “

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
,

致华岳

山崩
。

安石 曰
: `

华山之变
,

殆天意为小人发
。

市易之起
,

自为细民久困
,

以抑兼并尔
,

于官何

利焉
。 ’

阔其奏
,

出彦博。 ’ , 。

青苗法行
,

陈舜俞

不奉令
, “

上疏 自幼曰
: `

诏谓振民乏绝而抑兼

并
,

然使十户为甲
,

浮浪无根者毋得给依
,

则乏

绝者 已 不蒙其 惠
。

此法 终行
,

愈 为兼 并地

尔 ”
’ 。 。

徽宗初
,

陈轩为兵部侍郎兼侍读
,

建议
“

散

青苗以抑兼并
,

拯难 困
,

不当以散多予赏
” 0

。

大观 ( 1 10 7 一 1 1 10 ) 中
,

淮南转运使张根上书建

议
: “

常平止听纳息
,

以塞兼并 ;下户均出役钱
,

以绝奸伪 ;市易惟取净利
,

以役商贾
” ⑧ 。

孝宗乾道 ( 1 165
一 1 173 ) 年间

,

知潭州兼湖

南安抚辛弃疾言湖湘
“

盗贼
”

不止的原因是
“

田

野之民
,

郡以聚敛害之
,

县以科率害之
,

吏以乞

取害之
,

豪民以兼并害之
,

盗贼以剿夺害之
,

民

不为盗
,

去将安之 ?
” 。

。

理宗朝
,

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上

疏言
“

境内之民
,

困于州县之贪刻
,

厄于势家之

兼并
,

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报怨
,

茶盐之寇常欲

伺间而窃发
,

萧墙之忧凛未可保
” 。

。

淳佑六年

( 12 4 6 )六年
,

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言
: “

豪

强兼并之患
,

至今 日而极
,

非限民名 田有所不

可
,

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
。

国朝驻蹿钱塘
,

百有

二十余年矣
。

外之境土 日荒
,

内之生齿 日繁
,

权

势之家 日盛
,

兼并之习 日滋
,

百姓 日贫
,

经制 日

坏
,

上下煎迫
,

若有不可为之势
。

所谓富贵操柄

者
,

若非人主之所得专
,

识者惧焉
。

夫百万生灵

资生养之具
,

皆本于谷粟
,

而谷粟之产
,

皆出于

田
。

今百姓膏腆皆归贵势之家
,

租米有及百万

石者 ;小民百亩之田
,

频年差充保役
,

官吏诛求

百端
,

不得已
,

则献其产于巨室
,

以规免役
。

小

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
,

大官田 日增而保役不及
。

以此弱之肉
,

强之食
,

兼并浸盛
,

民无以遂其生
。

于斯时也
,

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 ? 去年
,

谏

官尝以限田为说
,

朝廷付之悠悠
。

不知今 日国

用边响
,

皆仰和朵
。

然权势多田之家
,

和来不容

以加之
,

保役不容以及之
。

敌人脾院于外
,

盗贼

窥伺于内
,

居此之时
,

与其多 田厚货不可长保
,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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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若捐金助 国共纤 目前 ?在转移而开导之耳
。

乞谕二三大臣
,

披臣僚论奏而行之
,

使经制以

定
,

兼并以塞
,

于 以尊朝廷
,

于以裕国计
。

陛下

勿牵贵近之言以摇初意
,

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

废良策
,

则天下幸甚
” 。 。

从上引《宋史 》资料可

以看出
,

从宋初到宋末
,

豪强兼并问题始终是官

僚士大夫热烈讨论的话题
。

宋代土地兼并相当激烈
,

北宋真宗咸平五

年 ( 100 2 )侍御史田锡于奏议中就惊叹
: “

近哉

闻阖之间
,

悉大臣资产之地
” 。 。

后来
,

进士 出

身
,

历任知州职务的文同也说过
: “

近岁士大夫

多营占民田以 自膏润
,

幸民向役
,

出下估尽所有

纳之
” 。 ,

陈舜俞也说
: “

今公卿大臣之占田
,

或

千顷而不知止
” 。 ,

宋徽宗政和元年 ( 1 1 1 1) 四月

五日诏也说到
“

士大夫与民争利
,

多占膏脾之

地
” 。 ,

袁燮也说过
: “

吾观今人宦游而归
,

鲜不

买田
” 。 ,

《宋史
·

职官志》更直截了当地说 :
进

纳出身人
“

有经覃恩迁至升朝官者
,

类多兼并

有力之家
” 。 。

这些都说明当时官僚士大夫大

都热衷于购置田产
。

换言之
,

宋代的官僚士大

夫大都是豪强兼并之徒
。

但有趣的是
,

在议论

政事时
,

倡言抑制兼并的官僚士大夫比比皆是
,

而公开反对抑制兼并者却很少见
。

更加有趣的是
,

即使是政见不同的双方
,

不

管他们的真心实意如何
,

都以抑制兼并为词
。

王安石变法时就是如此
。

王安石曾作一首古

诗
,

题为《兼并》
,

说
“

三代子百姓
,

公私无异财
。

人主擅操柄
,

如天持斗魁
。

赋予皆自我
,

兼并乃

奸回
。

奸回法有诛
,

势亦无自来
。

后世始倒持
,

黔首遂难裁
。

… … 俗儒不知变
,

兼并可无摧
。

利孔至百出
,

小人私阖开
。

有司与之争
,

民愈可

怜哉
” @

。

他在关于风俗的论议中
,

又谈到
: “

淳

朴之风散
,

则贪篓之行成
,

贪婆之行成
,

则上下

之力匾
。

如此则人无完行
,

士无廉声
。

尚陵逼

者为时宜
,

守检押者为鄙野
。

节义之民少
,

兼并

之家多
。

富者财产满布州域
,

贫者困穷不免于

沟壑
” 。 。

可见王安石一贯反对豪强兼并
,

在他

笔下
,

兼并势力成为万恶之源
。

后来实行变法

时
,

他也是以抑制兼并相号召
。

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
、

苏轼
、

韩琦
、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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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舜俞
、

曾布等等也都主张抑制兼并
。

如司马

光
,

他在熙 宁四年 ( 10 7 1) 上的 《为乞不将米折

青苗钱状》就谈到 : “

窃惟朝廷从初散青苗钱之

意
,

本以兼并之家放债取利侵渔细 民故
,

设此法

抑其豪夺
,

官自借贷
,

薄收其利
。

今以一斗陈米

散与饥民
,

却令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纳

粟三斗
,

所取利约近一倍
。

向去物价转贵
,

则取

利转多
,

虽兼并之家乘此饥懂取民利息亦不至

如此之重
’ , 。 。

他在元丰八年 ( 10 85 )上 《乞罢免

役钱状》又称 : “

故 自行免役法以来
,

富室差得

自竟
,

而贫者困穷日甚
,

殆非所 ( 以 )抑兼并
、

哀

撑独
、

均赋役也
” 。

苏轼在《策别》中也谈到 : “

自两税之兴
,

因

地之广狭膺肤而制赋
,

因赋之多少而制役
。

其

初盖甚均也
,

… …户无常赋
,

视地以为赋
。

人无

常役
,

视赋以为役
。

是故贫者胃田则赋轻
,

而富

者加地则役重
,

此所以度民力之所胜
,

亦所以破

兼并之门
,

而塞侥幸之源也
。

及其后世
,

岁月既

久
,

则小民稍稍为奸
,

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
,

则

虽有法禁
,

公行而不忌
。

… …是 以数十年来天

下之赋大抵淆乱
,

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
,

有贫弱

之家而不免于重役
,

以至于破败流移而不知其

所往
,

其赋存而其人亡者
,

天下皆是也
” 。 。

韩琦在其《祭资政吴长文文 》中将
“

大豪兼

并
”

比于
“

寇攘
” ,

盛赞吴长 文
“

暴其罪
,

投之远

荒
” ,

使
“

奸盗四走
,

坏其聚囊
” 。 ,

在其《侄殿中

垂公彦墓志铭 》中也盛赞其侄韩公彦知荣州时

整顿盐政
, “

郡有盐井 四十余所
,

昔以岁课之

重
,

乃抑乡民以分主之
。

年祀既速
,

水泉有盈

竭
,

户力有兴替
,

得利之多者
,

或所主之户富 ;得

利之寡者
,

或所主之户贫
。

故贫者虽岁破家不

能偿官课
,

而富者 日获其赢以肆兼并
。

荣民苦

之久
。

公彦既至
,

知其敝
,

曰 :
吾境之民皆王 民

也
,

奈何使其有幸不幸以至此
,

而有不变之哉
。

乃集其众使自疏之
,

于是类其井得利之多寡以

相附之
,

量其民户等之高下以相参之
,

民以为均

而课人亦办
” 。 。

陈舜俞在关于 《厚生》问题的策问中
,

谈到
“

国有兼并之家
,

则里有冻馁之民
。

里有冻馁

之民
,

则涂有攘夺之暴
。

善为政者
,

必使强者不



得而有余
,

弱者不至于不足
” .

。

在其 《敦化 》

策
、

《救治论》中
,

也曾对豪强兼并大加贬斥 。 。

最有意思的是
,

王安石大力推行青苗法
,

说

青苗法可 以
“

抑兼并
,

振贫弱
” 。 ,

陈舜俞则认

为
: “

今朝廷以新法散常平为青苗
,

唯恐不尽
,

使仓库既空
,

饥谨荐至
,

则兼并之民必乘此时有

闭来而贵果者
,

… … 此岂不 为兼并 之利哉
。

… … 臣故曰
,

此特为兼并之利也
” L 。

前面提到

的吕嘉问与曾布之争也是如此
,

吕嘉问
“

欲于

律外禁兼并之家辄取利
” ,

其政敌曾布也斥之
“

挟官府而为兼并
” ⑧ 。

争论双方都想高举抑兼

并旗帜
,

都想给对方扣上为兼并服务的帽子
。

要言之
,

当时的官僚士大夫
,

不管他心里怎

么想
,

实际上怎么做
,

几乎众 口一词主张抑制兼

并
,

纵使不热心提倡抑制兼并
,

或认为兼并势力

难以抑制
,

也不敢公然为兼并势力唱 赞歌L 。

笔者寡闻
,

象王侄那样为兼并之家热烈辩护的

可以说是绝无仅有
。

这说明
,

抑制兼并的传统

思想还是当时政坛的主流思想。 。

这种状况对

于有宋一代土地政策的走向
,

不能不发生重大

影响
。

四
、

宋朝政府的抑制土地兼并政策

事实上
,

宋代政府还是实行抑制兼并政策

的
。

笔者以为
,

宋代抑制土地兼并政策至少包

括这五个方面
:

1
、

规定客户与下等户才可以请射荒田
。

自

太祖
、

太宗起一直是鼓励百姓垦荒
。

如乾德四

年 ( 9 66) 闰八月
“

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
,

有能广

植桑枣开垦荒田者
,

并只纳旧租
,

永不通检
” @

。

太宗至道元年 ( 995 )六月诏
: “

应诸道州府军监

管内旷土
,

并许民请佃
,

便为永业
,

仍免三年租

调
,

三年外输税十之三
” ⑥ 。

太祖
、

太宗关于新

垦田减免赋税的许诺并没完全兑现
,

但鼓励垦

荒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
,

而且收效显著L 。

宋

朝政府规定只有客户与下户才可 以请射荒田

(包括请射修围田 )
。

如真宗咸平二年 ( 999 )二

月诏
: “

前许民户请佃荒田
,

未定税赋
。

如闻抛

弃本业
,

一向请射荒田
,

宜令两京诸路榜壁 晓

示
,

应从来无田税者
,

方许请射系官荒土及远年

落额荒 田
,

侯及五年
,

官中依前救于十分内定税

二分
,

永远为额
。

如见在庄 田土窄
,

愿于侧近请

射
,

及旧有庄产
,

后来逃移
,

已被别人请佃
,

碍救

无路归业者
,

亦许请射
” 。

。 “

仁宗天 圣四年

( 10 2 6 )九月诏废襄唐二州营田务
,

令召无田产

人户请射充为永业
” ① 。 “

( 元丰 ) 六年 ( 1083 )

九月十一日知琼州刘威信言
:
朱崖军土脉肥沃

,

欲乞委本军除旧系黎人地不许请射外
,

招诱客

户请系官旷土
,

住家耕作
,

仍立赏格激劝
。

从

之
” 。 。

从熙宁元年 ( 10 68 )
“

知唐州
、

光禄卿高

斌招两河流民及本州客户开垦荒田
”

而受褒

谕。 ,

和北宋末年
“

上等及官户
”

尚须
“

借力假土

人名籍请射修围 ( 田 )
” @ 的情况看

,

当时这项规

定基本上被严格执行
,

尽管也经常出现形势户

冒耕荒地的情况@
。

规定客户与下等户才可 以

请射荒田
,

这本身就有抑制土地兼并之意
。

2
、

规定官吏不得租种官田
。

人宋以后
,

各

种官田 (包括废屯
、

户绝田
、

没官田
、

江涨沙田
、

弃堤退滩
、

濒江河湖海 自生芦苇地
、

荻场
、

废弃

官牧场
、

抒田等等 ) 多数采取分散出租方式经

营
。

宋初政府规定官吏不得承佃官田
。

如景德

四年 ( 100 7 )七月
“

诏
:

诸州职田止得召客户佃

漪
’ , 。 。

天圣元年 ( 10 23 )七月重申
: “

天下职田
,

无令公人及主户租佃
,

召客人 (户 )者听
” 。 。

哲

宗元符二年 ( 10 99 ) 十一月壬辰
“

诏
:
河北路黄

河退滩地应可耕垦
,

并权许流 民及灾伤第三等

以下人户请佃
,

与免租税三年
。

其已前诸道负

亦权住催理三年
。

如合量行借贷
,

令提举司相

度施行
。

如官员并吏人及有力之家请佃及官司

给与者
,

各徒二年
” 。 。

为保证官田有人承佃
,

政府有时也会放宽

佃官田的条件
,

如 (( 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一之 22

载
:
仁宗天圣三年 ( 10 25 )

“

九月
,

户部郎中知制

浩夏辣上言
:
诸州例多旷土

,

臣曾询问乡首
,

皆

称旧日逃田许民挑段请佃
,

候耕凿稍熟
,

牛具有

力
,

即于疆畔接续添请
,

是以人户甚便
,

官中又

得税赋
。

自有条贯须全户请射
,

后来例无大段

事力之人一起请佃
。

……欲乞今 日已前应系

I官】田及系官荒田
,

经三年以上者
,

许挑段请

射
。

于所请田元额税加十分之二
,

更于次年起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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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纳
,

仍先许中户等已下户请射
,

如有余者方许

豪势请佃
,

即不得转将佃卖
。

州县别作簿书
,

主

簿逐年具数申奏
。

… …从之
” 。 。

又如《宋会要

辑稿》食货二之 1 0 载
:绍兴三年 ( 1 13 3) 二月规

定
: “

绍兴三年 ( 1 1 33 ) 二月七 日右司员外郎张

纲等言
: … …或有流寓寄居及形势户

,

自来于法

不许承但 (佃 )官田之人
,

亦许出租耕佃
,

务要

田土广垦
,

不致荒废
。 ”

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六之

巧 载
:
绍兴二十六年 ( 1巧 6 )

“

六月十五 日吏户

部言
:
荆湖北路见有荒闲田甚多

,

亦皆膏脾
,

佃

耕者绝少
,

欲下本路转运司
,

应干系官等闲田
,

行下所部州县招诱不以有无拘碍之人
,

并许踏

逐指射请佃
,

不限顷亩
,

给先投状之人
。

自承佃

后
,

与放免租课五年
。

… … 从之
” 。 。

说明
,

在

荒闲田甚多而乏人请佃的地方
,

亦曾允许形势

户请射
。

但这只是权宜之计
。

通常情况下
,

仍

是让客户与下等户租佃官 田。 。

所以南宋绍兴

以后
,

仍不断有人援引品官之家不得佃官田的

规定
,

如孝宗乾道三年 ( 1 16 7 )
“

九月七 日臣僚

言
:
在法

,

品官之家不得请佃官产
,

盖防权势请

托也
” 。 ,

彭龟年 《乞寝罢卖 田指挥疏 》亦言 :

“

在法
,

官田惟许下 五等人户请佃
,

所 以优之

也 ;官户及上三等户不许
,

所以防其侵细 民求生

之路也
’ , 。 。

通常情况下不许官户 与形势户承

佃官田
,

目的是保护与扶植佃农与自耕农
,

抑制

土地兼并
。

这一规定在当时基本上被付之实

施
,

虽然官户与上等户也常用
“

诡名请佃
”

办法

冒佃侵耕
,

如仁宗天圣五年 ( 10 27 )
,

杜詹就说

陕西沿边屯田
、

户绝等官田
, “

自来州县形势乡

村有力食禄之家假名占佃
,

量出租课
” ⑧ ,

徽宗

政和元年 ( 1 1 1 1) 诏书说
: “

诸路系官田舍
,

平 日

多为豪右侵冒
,

有亏邦计
’ , ④ ,

高宗绍兴二十一

年 ( 1巧 l) 臣僚言
: “

赡士公 田多为形势之户侵

占请佃
,

逐年课利人于私家
” 。 ,

高宗建炎 四年

( 1 130 )二月三 日
“

知永嘉县霍兹言本州四县见

管户绝
、

抵当
、

诸色没官田宅数 目不少
,

并系形

势户诡名请佃
” @

,

乾道元年 ( 1 165 )
“

七月十九

日臣僚言
:
浙西

、

江东
、

淮东路沙田芦场多系官

户形势之家请买
、

租佃
,

未立税额
” ④ , “

隆兴
、

乾

道之后
,

豪宗大姓
,

相继迭出
,

广包强占
,

无岁无
·

1 6
·

之
,

破湖之利
,

日胺月削
,

已无几何
,

而所在围田

则遍满矣
” L ,

淳熙九年 ( 1 18 2) 五月
,

秘书省著

作郎袁枢言
: “

两淮地广人少
,

豪民所占之数不

知其几
,

力不能垦
,

则废为荒墟
’ ,
愈

,

但这种做法

毕竟是非法的
,

局部的
。

从总体上看
,

两宋的多

数官田还是出租给三等以下户的
。

不迟于大中祥符八年 ( 101 5 )
,

先是绝户

田
,

后发展到其他官田
,

常采用出卖方式加以措

置矛
。

出卖官田时
,

元佃户具有优先权
,

价格上

也有一定优惠
。

宋哲宗元佑 ( 10 86
一 10 94 )前

后开始用
“

实封投状
”

方式拍卖官田以后
,

元佃

户在同等条件下仍有优先权
。

北宋真宗大中祥

符六 年 ( 101 3 ) 七月
“

申禁 内外群 臣市官 田

宅
” 。 。

哲宗元佑六年 ( 10 9 1) 七月又规定
“

监司

及当职官员
、

吏人
,

并州县在任官员或吏人
、

公

人
,

各不得承买官估卖之物及请佃承买官田宅
,

违者徒二年
’ ,

@
。

南宋以后
,

承买官田的条件有

所放宽
,

但仍规定本地 当职官吏不得 承买官

田 @
。

限制官户与公人
、

吏人承买官田
,

自然亦

含有抑制土地兼并之意
。

3
、

规定寺观不得市民田
。

宋朝政府对寺观的占田一直采取限制政

策
。

这一政策承之于唐朝
,

并延 至元朝
。

唐田

令第 30 条规定了寺观占田的最高限额
: “

诸道

士
、

女冠受老子《道德经》以上
,

道士给田三十

亩
,

女冠二十亩
。

僧尼受具戒者
,

各准此
。

身死

及还俗
,

依法收授
。

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
,

先听

自取
” 。

第 31 条规定
: “

诸官人
、

百姓
,

并不得

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
。

违者
,

钱物及 田宅

并没官
” 。

唐建中元年 ( 7 80 )
“

均田制
”

名实俱亡后
,

包括规定寺观占田最高限额在内的《唐令
·

田

令》的多数条款自然失效
。

但关于
“

诸官人
、

百

姓
,

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
。

违者
,

钱

物及 田宅并没官
”

的规定却仍旧行用不替
。

人

宋以后
,

仍是如此
。

宋《天圣令
·

田令》第 3 条

即重申
“

诸官人
、

百姓
,

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

易与寺观
。

违者
,

钱物及 田宅并没官
” @

。

及至

元代
,

仍是如此
。

元人欧阳玄《分宜县学复 田

记》就谈到 : “

国家近年田令
,

民间田宅
,

僧道不



得为邻
。

不为邻者
,

不使买民产也
。

后至元以

来
,

又着僧道买 田之禁
” @

。

《元典章》卷一九

《户部》
“

卖业寺观不为邻
”

条亦载
: “

至元六年

三月 尚书省来呈
:
济南路延安院张广金告段孔

目将相邻本院田产卖与杨官人为 主
。

照 得 田

例
: `

官人百姓不得将奴脾
、

田宅舍施
、

典卖与

寺观
。

违者
,

价钱没官
,

田宅
、

奴脾还主
。 ’

其张

广金虽是地邻
,

不合批问成交
。

得此
,

本部设

得
,

即今别无定例
,

如准前拟
,

似为相应
。

呈奉

都堂准呈札付释教总摄所施行
” @ 。

其中所称

引的
“

田例
” ,

与《唐令
·

田令》第 31 条
、

《天圣

令
·

田令》第 3 条相比较
,

只做很小改动
。

由

此可知
,

宋代 自始至终
,

都有
“

诸官人
、

百姓
,

并

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
”

的规定
。

宋人

言
“

旧制
,

寺观不得市田以侵农
”
@

, “

元条
:
僧人

不得买 田
” @

, “

寺观不许典买 田宅
,

法也
’ ,
@

,

“

僧寺毋辄与民质产
,

令也
’ ,
@

,

应 皆指宋 《 田

令》此条规定
。

《唐令
·

田令》第 31 条的立意是抑制寺观

的土地兼并
,

宋《田令》沿用
“

诸官人
、

百姓
,

并

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
。

违者
,

钱物及

田宅并没官
”

的规定
,

目的自然也是为了抑制

寺观的土地兼并
。

宋代的这条 《田令 》 的执行状况 因时
、

因

地
、

因人而异
。

从宋代碑刻
、

方志
、

文集等资料

看
,

宋代寺观市买 民田的事例应很普遍@
。

寺

观市买民田
,

或接受官民施舍田宅
,

往往勒石为

记
,

说明寺观的此种行为并无忌惮
,

同时也说

明
,

宋《田令》关于
“

诸官人
、

百姓
,

并不得将 田

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
。

违者
,

钱物及田宅并没

官
”

的规定
,

并未都得到切实执行
。

但这不等于说
,

宋代有关寺观市民田的禁

令
,

完全是一纸空文
。

如 (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

一 。二
,

天圣二年 ( 1024 ) 七月庚子条载
: “

初
:

真宗崩
,

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白金

三千两
,

令市田
。

院僧不敢受
。

本路转运使言
:

`

旧制
:
寺观不得市田以侵农

’ 。

上谓宰相 日 :

`

此为先帝殖福
,

其勿拘以法
,

仍不得为例
’ 。

既而
,

寺观稍益市田矣
。

皇太后微时尝过玉泉
,

有老僧言
,

后当极贵
。

既如其言
,

累召不至
,

故

有是赐
” 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一三又载 :

明道二年 ( 10 33 )八月七 日
“

殿中侍御史段少连

言
: `

顷岁上御药杨怀德至涟水军
,

称诏市民 田

三十顷给僧寺
。

按旧例
:
僧寺不得市民田

。

请

下本军还所市田
,

收其直人官
’ 。

从之
” 。

这两

次寺院的市田虽然都是出于朝旨
,

但荆门军玉

泉山景德院所属路分转运使和殿中侍御史都仍

引《田令》加以抵制
。

前者因事出特殊
,

皇帝亲

自干预
,

最终未能抵制住
。

后者则被抵制住
,

致

使僧寺不得不退还所买田土
。

南宋绍兴年间
,

仍不断有人据此禁令处置

寺观田产
,

如绍兴二十一年 ( l巧 l) 十月
,

就有

臣僚建议将无救额寺观所置田产屋宇拨充赡学

支用 @
。

绍兴二十二年 ( 1 152 )
,

朝廷派司农承

钟世明到福建措置寺观财产
。 “

将寺观田产除

二税
、

常住岁用等外
,

每岁趁剩钱三十六万五千

八百六贯八百四十五文
,

起发赴左藏库
” @

。

钟

世明的办法虽然不是没收寺院多占的土地
,

但

其实际效果已接近于剥夺寺观多余土地
。

绍兴
“

二十七年 ( 1 157 )六月十五 日
,

江南东路转运

判官叶义问言
:
欲望将今 日以后应拘没到僧道

置产及寺观绝产并行措置
,

召人实封投状增钱

承买
,

起理二税
。

从之
” @

。

绍兴
“

二十八年

( 1巧 s) 七月二十八 日
,

知温州黄仁荣言
:
因经

界出僧道违法田产
,

即合照应见行条法
,

拘没入

官
。

欲乞将上件拘没田产
,

尽行召人实封投状

出卖
,

给与价高之人
。

仍旧令投纳牙契
,

供输税

苗
,

公私两便
。

如内有卖未售之田
,

合行权给租

课
,

亦乞先给见租种人
,

纽租送纳
。

于是户部

言
: 已降指挥

,

似此田产
,

已拨充养士
,

令欲依所

乞施行
。

内契税钱与免纳
。

从之
” 。 。

上述资料又都说明
,

宋 《田令》关于
“

诸官

人
、

百姓
,

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
。

违

者
,

钱物及田宅并没官
”

的规定
,

虽然总体上讲

未严格执行
,

但对抑制寺观的土地兼并仍起到

一定作用
。

4
、

品官
“

限田之制
”

宋代品官的限 田
,

曾有几次较大的举措
。

第一次是乾兴元年 ( 10 2 2 ) 的限 田
。

《宋史》卷

一七三《食货志
·

农田》记
:
仁宗即位之初

“

上
·

1 7
·



书者言赋役未均
,

田制不立
,

因诏限 田
:

公卿以

下毋过三十顷
,

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
,

止一州之内
,

过是者论如违制律
,

以 田赏告者
。

既而三司言
:
限 田一州

,

而 卜葬者牵于阴阳之

说
,

至不敢举事
。

又听数外置墓 田五顷
。

而任

事者终以限田不便
,

未几即废
” ① 。

关于此事
,

《宋史》卷一七七 《食货志
·

役法 》则记为 : “

乾

兴 ( 1022
一 10 23 )初

,

始立限田法
,

形势敢挟他

户田者听人告
,

予所挟 田三之一
” 。

说明乾兴

元年的限田是限制品官的占田
。

占田过限者许

人陈告
,

以违制论
,

以田赏告者
。

但此度限田基

本上是未及付诸实施便被搁置① 。

第二次较大举措是始于政和年间 ( 1 I n -

1 1 18 )
。

《宋史》卷一七三《食货志
·

农田》载 :

“

政和中
,

品官限田
,

一品百顷
,

以差降杀
,

至九

品为十顷
。

限外之数
,

并同编户差科
” 。

《宋会

要辑稿》食货六之 l 一 5 亦记
, “

高宗绍兴元年

( 1 13 1) 十二月 十四 日
,

权户部侍郎柳约言
:
授

田有限
,

着于令甲
。

比来有司漫不加省
,

占仕籍

者统名官户
,

凡有科敷
,

例各减免
,

悉与编户不

同
。

由是权幸相高
,

广占陇亩
,

无复旧制
。

愿推

明祖宗限田之制
,

因时救弊
,

重行裁定
,

应品官

之家各据合得顷亩之数
,

许与减免
,

数外悉与编

户一 同科 敷
。

诏 依 条 行 下
。 ”

绍兴 十 七 年

( 1 147 )正月十五 日
“

臣僚言
:
政和令格

:
品官之

家
,

乡村 田产得免差科
,

一品一百顷
,

二品九十

顷
,

下至八品二十顷
,

九品十顷
,

其格外数悉同

编户
。

今朝廷之意
,

盖欲尽循祖宗之法
,

以纤民

力
。

… …凡是官户除依条免差役外
,

所有其它

科配
,

并权同编户一例均敷
。

庶几上下均平
,

民

受实惠
。

至于限 田格令
,

臣欲候将来兵戈宁静

日
,

别取旨施行
。

… … 从之
” 。

绍兴二 十九年

( 1 159 )
“

户部言
:
近年以来往往不依条格增置

田产
,

致州县差役不行
。

应品官之家所置田产
,

依条格合得顷亩已过数者
,

免追改
。

将格外之

数衰同编户募人充役
。

诏令给舍户部长贰同议

措置取旨
。 ”

后议定
,

品官后裔每人各减父祖之

半
。

乾道四年 ( 1 168 )
,

又改为各人共计减父祖

之半
。

由此可知
,

此度限田著于格令
。

限外之

田如何处置未作明确规定
,

实际操作时并不追
·

18
·

改
,

只是同于一般编户差役
、

科配而已
。

政和年

间制定
,

绍兴乾道年间作了补充的限田条格
,

因

事关赋役征收
,

比较认真实行
。

第三次较大举措是景定四年 ( 12 63 ) 的派

卖公田
。

《宋史》卷一七三 《食货志
·

农 田》载 :

“

景定四年
,

殿 中侍御史陈尧道
、

右 正言曹孝

庆
、

监察御史虞虑
、

张稀颜等言凛兵
、

和来
、

造褚

之弊
, `

乞依祖宗限 田议
,

自两浙
、

江东西官民

户逾限之田
,

抽三分之一买充公 田
。

得一千万

亩之 田
,

则岁有六七百万解之入可以炯军
,

可以

免来
,

可以重褚
,

可 以平物而安富
,

一举而五利

具矣
。 ’

有旨从其言
” 。

(佚名 ) 《宋史全文 》卷

三六《理宗》载其事更详 :
景定四年二月

“

丁巳
,

殿中侍御史陈尧道
、

右正言曹孝庆
、

监察御史虞

虑
、

张烯颜言
:
井田古也

,

而未易行于后世
,

限田

近古也
,

犹足以救今 日之急
,

盖兼并之患至今巫

矣
。

奈何 ? … …莫若行祖宗限 田之制
,

以官品

计顷
,

以品格计数
,

下两浙
、

江东西和来去处
,

先

行归并诡析
,

后将官户田产瑜限之数抽三分之

一回买 以充公 田
,

但得 一 千万亩之 田
,

则每

(年 ) 可收六七百 万米
,

于军炯有余矣
。

诏从

之
。

寻置官 田所
,

以刘 良贵为提领
,

陈誉兼检

阅
。

先是
,

似道建议国计困于造褚
,

富民困于和

来
,

请官买公田
,

免和来
,

住造褚
,

于是始行公田

法
。

核民脾田
,

量户多寡
,

以贱直取之
。

农民为

官耕者 曰官佃 ;上户为官督者曰庄官
。

浙右之

人破家失业者甚众
。

… … (八月 )庚子都省言

中外支用粗足
,

己行减造会子
。

今置公田
,

免朵

本
,

又合减造
。

诏每 日更减五万
。 ”

可 见
,

景定

四年的派卖公 田与此前的
“

祖宗限 田之制
”

密

切相关
,

而限 田之策的提出与重申
,

又与抑制
“

兼并之患
”

密切相关
。

实际上
,

在此之前
,

就

有许多人提出了买公田的建议
,

有的还付之实

践
。

如宁宗朝 ( 1 19 4 一 12 2 4 )叶适任温州知州

时
,

就购买温州绕城三十里七乡约十万亩田 以

供军 @
。

宁宗后期或理宗初期
,

杨汝明在沪州

也
“

辍郡少府余财二十万络
,

市民田
,

岁取租以

代民输
, , “ 。

景定四年的派卖公 田
,

有许多弊端
。

弊端

之一是大幅降低派卖公 田的门坎 ;弊端之二是



低价抑买 ;弊端之三是卖者所得到的代价多是

官告
、

度碟之类无用之物 ;弊端之四是有些地方

买公田后
,

租额定得太高
,

加重了佃户的负担
。

景定派卖公田的初衷主要是买官
、

民户中

的大地主 的限外之田
,

亦即 占田 or 顷以上

者@
。

因为派卖公田的主要对象是大土地所有

者
,

所以
“

(贾 )似道遂以 自己浙西万亩为公田

倡
,

嗣荣王继之
” ,

浙西帅机赵孟奎亦
“

申省 自

陈投卖
” ,

这就事先堵住官僚豪势之 口
,

使
“

朝

野无敢言者
” 。 。

或因官民户逾限之田总数不

太多@
,

所以随后又将派卖公 田的对象放宽至

占田二百亩的中等地主@
。

实际执行时
,

或如

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一七 《景定行公 田》
、

( 佚

名 )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卷三 《理宗》所说
, “

及其

后也
,

虽百亩之家
,

亦不免焉
” @

。

从 《齐东野

语》
、

(( 宋季三朝政要》等书上引文的语气看
,

百

亩之家的派卖公田
,

已非常规 ;百亩以下的小地

主
、

自耕农
、

半自耕农不在派卖之列
。

至于 《宋

史》卷一七三《食货志》所说的
“
民至有本无田

而以归并抑买自经者
” ,

《至顺镇江志》卷六《赋

税》引景定五年三学儒生萧规
、

唐 口等伏胭上

书所说的
“

甚至百亩之家不应敷者
,

亦合族而

强买
” ,

则应具体分析
,

因为宋代官户与形势之

家
“

假名寄产
” 、 “

诡析
”

的情况本来就很常见
,

景定年间派卖公田时
,

镇江金坛县丁垂相大全

被拘收的 9 341 亩的田就是
“

隐寄
”

(亦即
“

诡名

寄产
”

)的田土
。

高斯得《官田行》说到
“

自从田

归官
,

百姓糟糠难
。

… … 自从买公田
,

丰年亦凶

年
” 。 ,

景定五年镇江三学儒生萧规
、

唐 口等伏

网上书更说派卖公田的后果是
“

自今天下无稳

岁
,

浙右无富民
’ ,
@

,

更要加以辨析
。

景定四年派卖公田的各郡
,

仅镇江府留下

派卖公田的总数
,

并大致可考其时民 田总数
。

《到顶镇江志》卷六《赋税》引元代多坛县首老

言派卖公田之事云
: “

六郡之中
,

镇江为最
” 。

《至顺镇江志》卷五《田土 》引《咸淳志》称镇江

派卖公田
“

总计一十六万八千二百二十八亩二

十七步半
” 。

咸淳年间镇江的民 田之数虽 圈

载
,

但《至顺镇江志》记元延佑二年 ( 1 3巧 )后到

至 ).匝( 13 3 0 一 1 3 3 3 )年间的
“
民田

”

总数为 17 4 19

顷 5 8 亩
,

若景定四年镇江派卖公田后
,

剩下 的

民田数与此相近
,

那么
,

其时镇江所派卖之田当

为当时民田总数的 9% 左右@
。

平江为景定四

年浙东派卖公田的六郡之一
。

平江郡派卖公田

总数不详
。

但边实等纂 《咸淳玉峰续志 》
“

税

赋
”

条记载 ; “ 税赋 苗税已见前志
。

后 因朝省派

卖公田
,

常赋随减
,

今以重修明管催者列于后
:

秋苗额管五万四千四百五十七石二斗六合
” 。

《咸淳玉峰续志》所说的
“

前志
”

就是凌万顷
、

边

实等纂的《淳佑玉峰志》
。

据 《淳佑玉峰志 》卷

中《税赋》记载
,

淳佑十一年 ( 12 5 1) 的
“

秋苗额

管
”

为 5 9 847 石
。

据此又可推算
,

作为平江
“

壮

邑
”

之昆山县@
,

景定四年 ( 12 63 )派卖公田之后

随减常赋时
,

共减落秋苗 9 % @
。

根据以上两组

带有统计性质的数据
,

我们或可大胆估计
,

浙东

六郡景定四年所派卖公田之规模约占当时
“
民

田
”

总数的 10 % 左右
。

派卖公田的规模既然仅

占其时民田总数的 10 % 左右
,

即使出现如上所

说的种种弊端
,

也不至于出现
“

自今天下无稳

岁
,

浙右无富民
” 、 “

百姓糟糠难
” 、 “

丰年亦凶

年
”

那么严重的后果
。

当时派卖公田的实际规模

也可证明
,

当时派卖公 田的主要对象是大中地

主
,

特别是大地主
。

总之
,

我们应该实是求是地

看待景定四年派卖公田之举
,

不能因为景定四年

的派卖公田乃贾似道所主持
,

派卖公田时又出现

种种弊端
,

就否认它带有抑制兼并的性质
。

5
、

规定不得由出举而买田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八六载
,

真宗大中祥

符九年 ( 10 16 ) 四月廿七 日
“

知永兴军寇准言
:

所部豪民多贷钱贫民
,

重取其息
,

岁偿不逮
,

即

平人田产
。

望降诏旨许人纠告
,

严加科责
。

上

曰 :
秦雍去冬物价翔踊

,

此诏若下
,

必诉讼纷起
,

且贫民饥乏
,

孰肯贷假乎 ? 其谕率侯丰岁行

之
” 。

因时值荒年
,

寇准的建议未立即实行
,

但不

久即付之实施
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九一 即

载
:
天禧二年 ( 101 8 )

“

四月庚辰
,

上谓大臣 曰
:

`

始闻河北荐饥
,

贫民倩豪家息钱
,

未偿者
,

即

印券契取 其桑 土
,

宜禁止 之
’ 。 ”

天 禧 四 年

( 10 20 )四月十五 日
,

杖杀
“

累世益豪纵
,

郡境畏
·

19
·



之
,

过于官府
”

的前定 陶尉麻士瑶时
, “

以临淄

宅一区给其家
,

邸店
、

资财取十之三均给其族
,

自余悉籍之
” 。

而其田业
,

即因其
“

本因平债吞

并典质者
” ,

所以并许原主赎回@
。

这说明此时

已经开始禁止由出举而典
、

买他人田业
。

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一之 24 载
; 天圣

“

六年

( 10 28 )九月河北转运使杨娇言
:
真定民杜简等状

称
,

近年水旱蝗灾
,

被豪富之家将生利解斗倚质

桑土
。

事下法司
,

请应委实灾伤倚质者
,

令放债

主立便交拨桑土与业主佃漪
,

其所取钱解
,

候丰

熟 日交还
,

如拖欠不还本钱
,

官中催理利息
,

任自

私断
。

自今后更不得准前因举取倚质桑土
,

贵抑

兼并
,

永绝词讼
。

从之
。 ”

表明其时执行禁止由出

举而典
、

买他人田业的规定
,

还比较认真
。

南宋乾道 ( 1 16 5 一 1 1 73 ) 年间
,

朱熹于任所

颁布的 《戒约上户体认本军竟恤小民 》文称 :

“

契勘
:
本军并诸县今岁旱伤

,

民间理宜竟恤
。

今访闻乾道七年
,

放债豪强之家
,

为缘旱伤
,

人

无以偿
,

多被强取去猪羊
,

以至人其家搜夺种子

豆麦之类
,

及抑令将见住屋宇并桑园田地低价

折还
,

人无所归
,

遂致流移
,

有至今尚未能归业

之人
。

本军虽行下三县
,

晓谕上户体认本军竟

恤之意
,

量度欠债人户
,

如粗有收成有力可还之

人随宜取索外
,

其贫乏之人
,

见胭 口食
,

委实无

可偿还
,

仰上户且与竟容
,

侯民力少苏
,

却行取

索
。

如将来人户恃顽不还
,

官司即为理索
。

外
,

上户乘此旱伤细民胭食之际
,

强 以些小钱作合

子文字借贷
,

遂空头年月价贯立契 字
,

未及瑜

时
,

即行填娅预先月 日
,

经官投印
,

及有吞 图妇

女顾 (雇 ) 充奴蟀
,

致细 民受苦不 一
,

理合禁

约
” @

。

朱熹所申述的仍是不许因借贷而牵取

举债者的 田宅
。

我们知道
,

高利贷是豪强地主兼并贫民土地

的重要手法
。

宋代政府规定以高利贷欠负逼令

贫民典卖田土者
,

田业无偿发还贫民
,

这就从一

个方面堵塞土地兼并之路
。

当然
,

仅靠此一纸令

文是不可能杜绝地主豪富借高利贷兼并土地的
。

淳佑年间 ( 124 1 一 125 2) 翁甫 (号浩堂 )所审理的

王益
、

舒元诱 (王规所立之诡名 )
、

徐克俭三者之

间的园屋
、

地基纠纷案的起因就是
,

王益既将其
·

2 0
·

园屋
、

地基典卖与徐克俭
,

又
“

欠王规酒米钱一百

贯官会
,

被展转起息
,

算利至三百余贯
” ,

被王规

逼令
“

写下典契
” ,

从而造成重叠典卖
。

这说明

通过高利贷兼并土地 的情况在当时仍较普遍
。

但这不等于说宋代关于不得由出举而买 田的禁

令是一纸空文
。

翁甫在审理此案时就引用该法

令
,

说
“

在法
:

典卖田地
,

以有利债负准折价钱者
,

业还主
,

钱不追
” ,

判定王规
“

违法
” 、 “

不 当得

业
” ,

并将其
“

干照毁抹附案
” @

。

以上事实说明
,

宋朝政府仍实行抑制土地

兼并政策
,

只是其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与此前

的北朝隋唐多有不 同而已
。

北魏至唐前期
,

亦

即所谓实行
“

均 田制
”

时期
,

主要是通过制定官

民 占田的最高限额与限制土地买卖的办法
,

抑

制土地兼并
。

北魏至唐前期
,

土地兼并现象一

直普遍存在
。

北朝时期
,

即如北齐宋孝王 《关

东风俗传》所云 : “

其时强弱相凌
,

恃势侵夺
,

富

有连珍亘陌
,

贫无立锥之地
。

… … 此由授受无

法者也
。

… …又河诸山泽有可耕垦肥饶之处
,

悉是豪势或借或请
,

编户之人不得一垄
。

… …

露田虽复不听卖买
,

卖买亦无重责
。

贫户因王

课不济
,

率多货卖 田业
,

至春 困急
,

轻致藏

走
” @

。

唐前期
,

也是既出现像卢从愿
、

李橙那

样的
“

多田翁
”

或
“

地僻
” ,

同时又大量存在
“

全

无地
’ ,

的贫民@
,

故杜佑《通典》卷二 《田制》 引

述唐田令之后评论说
: “

虽 有此制
,

开元之季
,

天宝以来
,

法令弛坏
,

兼并之弊
,

有逾于汉成
、

哀

之间
” 。

尽管如此
,

北朝隋唐抑制土地兼并政

策
,

对土地兼并的势头
,

还是起到一定的抑制作

用 @
。

前面提到的宋代抑制土地兼并的几种措

施
,

有的是前朝抑制土地兼并政策的继续@
,

有

的则是根据宋代的新情况做出的新规定
。

宋朝

政府不再规定一般地主占田的最高限额
,

并允

许土地 自由买卖
,

因而宋代土地兼并之风比北

朝隋唐更盛
。

说明宋代抑制土地兼并之力度与

效果皆不及此前的北朝隋唐
。

但不能因此就

说
,

宋代的基本国策是不抑兼并
,

甚或说宋代实

行促进土地兼并政策
。

实际上
,

宋代上引 的各

种抑制土地兼并政策
,

虽然实际执行中都打了

很大的折扣
,

但都不是一纸空文
。

我们确信
,

如



果不是采取上述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
,

宋代土

地兼并的势头必将更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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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L《宋史》卷一九二《兵志
·

保甲》
。

L《宋史》卷三二七《王安石传》
。

9 《宋史 》卷三三一 ( 陈舜俞传》
。

O 《宋史 》卷三四六《陈轩传》
。

②《宋史 》卷三五六《张根传》
。

L《宋史》卷四 O一 《辛弃疾传》
。

。 《宋史》卷四一七 《乔行简传》
。

②《宋史》卷一七三《食货志
·

农田》
。

L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 53
。

⑦文同《丹渊集》卷三九《龙图母公墓志铭 》
。

L陈舜俞《都官集》卷二《策
·

厚生》
。

L《宋会要辑稿 》食货一之 3 1
。

@袁燮《挚斋集 》卷一六 《叔父承议郎通判常德府君行

状》
。

0 《宋史 》卷一七 O 《职官志
·

杂制
·

赞引》
。

·

2 1
。



@王安石 《临川文集》卷四 《古诗
·

兼并》
。

@《临川文集》卷六十九 《论议
·

风俗》
。

砂司马光 《传家集》卷四六《章奏
·

为乞不将米折青苗

钱状》
。

砂宋苏轼 《东坡全集 》卷四 七《策别十七首
·

策别第

十》
。

锄韩琦《安阳集》卷四四《祭文
·

祭资政吴长文文》
。

L韩琦 《安 阳集》卷 四六 《墓志
·

侄殿中承公彦墓志

铭》
。

0陈舜俞《都官集 》卷二《策
·

厚生一》
。

O 《都官集》卷二《策
·

敦化四》
、

卷五《论
·

救治论》
。

L《宋史》卷一七六《食货志
·

常平义仓》
。

L陈舜俞撰《都官集》卷五 《奏状
·

奉行青苗新法 自动

奏状》
。

③《宋史》卷三五五 《吕嘉问传》
。

L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那些人中
,

欧阳修似乎不那么

热衷于抑制兼并
,

他在一封 《通进司上书 》中谈到
“

臣闻
:

秦废王法
,

启兼并
,

其上侵公利
,

下刻细民
,

为

国之患久矣
。

自汉以来
,

尝欲为法而抑夺之
,

然不能

也
,

盖为国者兴利 日繁
,

兼并者趋利 日巧
。

至其甚

也
,

商贾坐而权 国利
,

其故非他
,

由兴利广也
。 ”

( 《文

忠集》卷四十五《居士集》 四十五 《上书一首
·

通进

司上书》 )
,

说明他认为兼并势力无法抑制
。

但他在

《原弊》 ( 《文忠集》卷五九 ) 一文中仍认为
“

兼并之

弊
”

为时弊之 一 ; 在其 《乞 复位进纳常平仓 恩泽 》

( 《文忠集》卷一一七 )又谈到
: “

窃以募民人粟
,

翻以

官爵
,

盖是国家权宜不得已之事
。

苟遇军须胭乏
,

不

欲科率人民
,

权许兼并之家进纳
,

诱 以官爵
,

盖备一

时缓急之用
。

其常平仓乃余力惠民之所及
,

岂容兼

并之家绿此侥幸恩泽
” ,

说明他仍视兼并为弊
。

L这又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反证
,

宋代的开山祖并未说

过
“

富室连我降陌
,

为国守财尔
,

缓急盗贼窃发
,

边境

拢动
,

兼并之财
,

乐于输纳
,

皆我之物
”

那样的话
。

L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六三之 16 1
。

L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一之 17
。

L《宋史》卷一七三《食货志》载
: “

自景德以来
,

四方无

事
,

百姓康乐
,

户 口 蕃庶
,

田野 日辟
” ,

其中虽多有溢

美不实之词
,

但其时垦田的较大幅度的增加却是事

实
,

史书关于宋代垦田的记载便可为证
。

如据梁克

家《淳熙三山志》卷一 0 《版籍》记
“

初
,

伪闽时垦田一

万四千一百四十三顷一十六亩有奇
” ,

至淳熙时
, “

垦

田四万二千六百三十三顷一十八亩二角三十三步
” ,

“

园林山地池塘酸堰等六万二千五百八十八顷五十

一亩二角四十五步
” , “

以今垦 田若园林山地等顷亩
·

2 2
·

较之国初殆增 十倍
” 。

。 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六三之 163
。

物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二之 2
。

秘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一之 30
。

L《宋会要辑稿 》食货一之 27
。

@ 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一之 30 载
:

大观
“

四年 ( 1 110 )三

月二十八 日诏
:

宣州太平州好田
,

并近年所作
,

多是

上等及官户借力假土人名籍请射修围
,

今 已成田
,

认

纳租税
。

多为奸猾告评
,

因而成讼
。

可令本路提举

司下所属州县
,

将应有假名人并许 自陈
,

特与改正
,

充本户永业
。

其租税等并依额送纳
” 。

说明其时一

般情况下上等户与官户尚不许请射修围田
。

。 一些荒地极多的地方
,

请射荒田的条件有所放宽
。

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六五
。

匆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 oo
。

④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一八
。

①《宋会要辑稿 》食货一之 22
。

国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六之 巧
。

@ 曾琼碧 《宋代的官田招佃制》 ( 《宋辽金史论丛》第一

辑
,

中华书局 199 1 年 12 月版 ) 即指出
:

规定官 田只

有客户和下户才能佃种
,

品官形势之家以及三等 以

上的税户不得承佃是宋代政府的
“

基本政策
” 。

@ 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六一之 30
一 3 1

。

L彭龟年《止堂集》卷六《乞寝罢卖田指挥疏 》
。

L《宋会要辑稿
·

食货》一之 24
。

L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六三之 19 2
。

9 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六一之 14
。

L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六一之 2
。

L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一之 43
。

L卫径 :

《后乐集》卷一三《论围田剖子》
。

L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六之 28
。

L梁克家《淳熙三山志》卷一一 《版籍类
·

官庄田》记
:

“

淳化五年 ( 99 4 )
,

李伟请胃官田
,

乃遣张延熙赴州估

卖
。

寻已之
” 。

李伟请禽福州官庄的建议虽未果行
,

但他于淳化五年就提出禽官田建议
,

说明此前可能

已有卖官田之事实
。

L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八一
。

既言
“

申禁
” ,

说明此前

即类似禁令
。

@ 《续资治通鉴 长编》卷 四 六一 载
:

哲宗元 佑六 年

(l 09 1) 七月壬戌
, “

工部言
:

监司及当职官员
、

吏人
,

并州县在任官员或吏人
、

公人
,

各不得承买官估卖之

物及请佃承买官田宅
,

违者徒二年
。

即本州县吏人
、

公人
,

非当职及管而请佃承买官 田宅者
,

各杖一百
,

吏人
、

公人仍许人告
,

估 田宅物价三分中给一分充



赏
。

其请佃及买而未得者
,

各减三等
。

从之
。 ”

@ 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六一之 32
:

乾道九年 ( 117 3) 正月

十五 日条
。

@有关《天圣令 》的发现经过
,

可参看戴建国《天一阁

藏明抄本 (官品令 >考》
,

载《历史研究》 19 99 年第 3

期
。

@ 欧阳玄 《圭斋文集》卷六 《分宜县学复田记》
。

妙《元典章》
,

光绪戊申法律馆刻本
。

@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 。 二
,

仁宗天圣二年 ( or 24 )

七月条
。

@ 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一之 23
。

颐陈造《江湖长翁集 》卷二四《书
·

罪言》
。

@陆游《渭南文集》卷一九《明州育王山买田记》
。

@参见杨际平 《宋朝政府对寺观的土地
、

赋役政策 》
,

《李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》
,

云南大学出版社

2X() 3 年 11 月版
。

@ 《宋会要辑稿 》食货六一之 巧
。

L《宋会要辑稿 》食货六一之 巧
。

@ 《宋会要辑稿 》食货五之 27
。

。 《宋会要辑稿 》食货五之 27
。

O 《续资治通鉴 长编 》卷一 0 八 载
,

仁宗 天圣七 年

( 102 9 )八月廿三 日
, “

三司言
:
旧制

,

臣僚限田三十

顷
,

而止于一州之内
。

卜葬者或拘以阴阳之说
,

则举

事为难
,

请听于他州别置墓田
,

毋得过五顷
。

从之
” 。

①乾兴年间制定的限田令虽未被切实执行
,

但也并未

废止
。

《宋史 》卷三 0 二 《吕景初传》即载
:
吕景初于

英宗或神宗时期
,

任右司辣时
, “

安抚河北还
,

奏比部

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
,

有 田七百余顷
,

因请均其摇

役
,

着限田令
。 ”

说明其时
“

限田令
”

仍有效
。

@ 《水心别集》卷一六 《后总》
,

见 《叶适集 》
,

中华书局

196 1年版
。

O 魏了翁《鹤山集》卷四十九《沪州赡军田记》
。

L徐经孙撰《矩山存稿》卷三 《杂着
·

上垂相贾似道言

限田》言及其时买 田的规定是
“

品官限外之数
,

官买

三分之一
。

无官之家亦以九品之限与之
” 。

因九品

之官的限田额是 10 顷
,

故知无官之家也是以 10 顷

为限
。

0 《咸淳遗事》卷上
。

@李心传 《建 炎 以来 系年要 录》卷 五一
,

绍兴二年

( 1 13 2) 正月丁巳条即记
: “

右司谏方孟卿言
,

近权户

部侍郎柳约请推祖宗限田之制
,

凡品官名田数过者
,

科敷一同编户
。

今郡县之间
,

官户田居其半
,

而 占田

过数者极少
。

… … 望寝前诏勿行
。

从之
” 。

可知官

民逾限之田总数有限
。

@周密《齐东野语 》卷一七《景定行公 田》记
: “

先是
,

议

以官品逾限田外回买立说
,

此犹有抑强嫉富之意
,

既

而转为派买之说
,

除二百亩已下免行派买外
,

余悉各

买三分之一
” ; 《宋季三朝政要 》卷三《理宗》记

: “

公

田初议以官品逾限田外买官田
,

犹有抑强嫉富之意
。

继而敷派
,

除二百亩以下者免
,

余各买三分之一
” ;

(佚名 ) 《咸淳遗事》卷上
“

景定五年春二月条
”

亦载
:

“

初议以官品逾限田外官买之
,

除二百亩以下者免
,

余各买三分之一
” ; 《至顺镇江志 》卷六 《赋税》引景

定五年三学儒生萧规
、

唐口等伏胭上书亦言
: “

派买

之令
,

三取其一
。

田连肝陌之家犹曰取之有余
,

而百

亩之夺
,

已及于二百亩之户
” 。

说明当时实际买 田

时
,

按规定是以占田超过 200 亩者为对象
。

@ (元 )刘一清《钱塘遗事》卷五 《推排公 田》亦言
: “

公

田初议以官品逾限田外买之
,

此犹有嫉富抑强之意
。

继而派买
,

除二百亩以下者免
,

余各买三分之一
。

其

后虽百亩之家亦不免
” 。

@高斯得 《耻堂存稿 》卷七
。

@ 《至顺镇江志》卷六《赋税》引
。

@ 《至顺镇江志》卷六《赋税》引《咸淳志》称
:

景定四年

二月
“

回买公田
”

16 82 28 亩
,

并
“

拘没丁府隐寄田地
”

9 34 1 亩
, “

计销豁税绢
、

和买绢
”
12 72 匹

。

余下的
“

税

绢
、

和买绢
”

为 12 660 匹
。

据此测算
, “

回买公田
”

与
“

拘没丁府隐寄 田地
”

后
, “

销豁税绢
、

和买绢
”

9
.

1%
。

两种测算方法所得结果几乎完全一致
,

说明上

述测算结果比较可靠
。

@ 《淳佑玉峰志》卷首之跋称 : “

昆山为吴壮邑
,

地险而

俗劲
,

田多而赋重
” 。

@淳佑年间之夏税以钱计
,

咸淳年间之夏税以匹 (绢 )

计
,

无法比较
。

@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九五
,

天禧四年四月丙申条
。

@ 《晦庵别集》卷六《戒约上户体认本军宽恤小民》
。

函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九《违法交易
·

重叠》
。

@ 《通典》卷二《田制》引《关东风俗传》
。

@见 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》第二辑第 60 1 页录

唐高宗初年判集
,

第 572 页录唐隆元年 ( 71 0) 软
。

@关于北朝隋唐
“

均田制
”

的实施状况
,

请参看杨际平

《北朝隋唐
“

均田制
”

新探 》
,

岳麓书社 2 00 3 年 10 月

版
。

@除禁止寺观市民田政策
,

乃沿继唐田令第 31 条外
,

禁止地主或高利贷者由出举而买田的规定
,

与唐田

令第 23 条规定的
“

诸田不得贴赁及质
,

违者财没不

追
,

地还本主
” ,

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
。

所不同的是

唐令兼及
“

贴赁及质
” ,

而宋代则仅禁由出举而买田
。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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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
